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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3 年度部门（单位）整体支出
绩效评价结论表

一、项目基本情况

基本

情况

项目

名称
张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3 年度部门（单位）整体支出

评价

年度
2023 年度 评价类型 财政评价

委托评价

单位
张掖市财政局 评价机构名称

北京君和志同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评价对象

名称
张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实施

目的

通过对张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3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进行综合评价，核实部门组

织管理情况、部门整体资金使用情况、部门重点任务完成情况及部门履职效能等，评

价其部门整体资金安排的科学性、合理性、规范性和资金使用成效，以此推动构建全

方位、全过程和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提升预算管理水平和政策实施效果，加

强绩效目标审核，提升绩效目标的约束力，强化结果应用，建立完善评价结果与预算

调整、改进管理、完善政策挂钩机制，从而有效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资 金

情 况

（ 万

元）

预算安排

资金
5246.70 实际到位资金 5246.70

其中：基
本资金

708.78 其中：基本资金 708.78

项目资金 4537.92 项目资金 4537.92

实际支出

资金
5246.70 结转结余资金 0

预算

执行率
100%

二、绩效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经济工作会

议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加快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持续实施城

市更新行动和乡村建设行动，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建

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推动房地产业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

渡，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健全完善住房保障体

系，推动建筑工业化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升级，促进建筑

业发展量质齐升，为社会提供高品质建筑产品，不断增进

民生福祉，以住建事业的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幸福美好新张掖做出新的贡献。



2

三、评价基本情况

评价

范围

本次绩效评价对象为张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3 年度部门财政预算整体支出，涉

及资金 5246.69 万元。

评价

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3.《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 号）；

4.《预算绩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框架》（财预〔2013〕53 号）；

5.《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2023年城市老旧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实施方案>

的通知》(甘建设〔2023〕28 号)；

6.《张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张掖市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支持公共租赁住房建

设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张政办发〔2017〕93 号)；

7.《张掖市驻张部队现役军人安居工程实施方案》(2020-2022 年度)(张市建〔2020〕

323 号)；

8.《张掖市财政局关于批复 2023 年部门预算的通知》（张财预〔2022〕132 号）；

9.《张掖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3 年市级重点专项经费预算的通知》（张财预〔2023〕

57 号）；

10.《张掖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3 年市级部门预算绩效运行监控的通知》(张财绩

〔2023〕15 号)；

11.《张掖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3 年城市老旧住宅小区电梯改造市级配套资金的通

知》（张财综〔2023〕50 号）；

12.《张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全市 2023 年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要点的通

知》（张市建〔2023〕86 号）；

13.《张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3 年部门预算说明》；

14.《市住建局全面预算绩效管理实施方案》。

绩效

评价

指标

体系

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 号）、

《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10 号）

和《张掖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3 年市级部门预算绩效运行监控的通知》(张财绩

〔2023〕15 号)等文件精神，此次绩效评价设置了一级指标 4 个，二级指标 14 个，

三级指标 35 个，其中决策分值 15 分，权重为 15%；过程分值 25 分，权重为 25%；产

出分值 33 分，权重为 33%；效益分值 27 分，权重 27%。本次绩效评价结果采取评分

和评级相结合的方式，具体分值和等级可根据不同评价内容设定。总分设置为 100 分，

等级划分为四档：90（含）-100 分为优、80（含）-90 分为良、60（含）-80 分为中、

60 分以下为差。

评价

办法
此次绩效评价工作主要采用成本效益分析法、因素分析法、比较法和公众评判法。

数据

采集

及处

理办

法

信息与数据收集采取文本收集、现场调研、深度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进行，数据处

理采取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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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

评价

工作

过程

接受委托任务、拟订方案、开展培训、现场评价、撰写报告、资料归档（2024 年 6

月中旬）。

四、评价结论和绩效分析

综合

评价

结论

评价

得分
88.77 分 评价等级 良

绩效

分析

指标
部门

决策

部门

过程

部门

产出

部门

效益
合计

得分

率
80.00% 91.08% 86.36% 94.44% 88.77%

五、存在问题

（一）决策方面

部门绩效管理工作不到位。

（二）过程方面

部门档案管理不完整。

（三）产出方面

对资金效益未建立监控管理机制。

六、有关对策建议

（一）决策方面

完善部门绩效管理工作。

（二）过程方面

规范部门档案管理工作。

（三）产出方面

建立效益追踪机制。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本次绩效评价所需资料均由张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相关工作人员提供。

2.本次绩效评价涉及的金额均保留两位小数。


